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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盘活账面资产，控制应收账款风险，及时回收流动资金，青岛特锐德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锐德”或“公司”）及全资公司川开电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川开电气”）拟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通过长城国瑞

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国瑞”或“计划管理人”）设立的“特锐德应收

账款二期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专项计划实际成立时的名称为准，以下简

称“本专项计划”或“专项计划”）进行融资。公司初始出售的应收账款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1亿元，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总规模约为人民币10亿元

（均以专项计划实际设立时的金额为准），本专项计划预计存续期限约为3年。 

本专项计划向资本市场发行的证券拟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

支持证券，拟发售规模预计 10 亿元左右（以专项计划成立时的规模为准），其

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占比约为 85%，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占比约为 15%。前

述资产支持证券规模、占比可能因交易结构或市场需求等因素进行调整。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通过询价方式确定，由合

格投资者认购。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无票面利率，公司拟认购不超过 5%的次级资

产支持证券，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德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锐投资”）拟

认购不低于 95%的次级资产支持证券，并提供差额补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德锐投资为公司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实际控制人

于德翔先生、董事屈东明先生、董事陈忠强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已进行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

权限内，无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青岛德锐投资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德锐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27569412493 

法定代表人：于德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4年02月27日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336号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力设备制造业投资、对外股权投资、投资咨询

服务。（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于德翔 405 57.86% 

2 屈东明 57 8.14% 

3 刘立中 57 8.14% 

4 陈忠强 53 7.57% 

5 王聚辰 53 7.57% 

6 康晓兵 40 5.72% 

7 常美华 35 5.00% 

合计 -- 700 100% 

2、德锐投资的主营业务及财务状况 

德锐投资主要从事对外股权投资、投资咨询服务。其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913,623,828.43 16,385,730,165.79 

净资产 3,153,949,976.06 3,156,379,906.68 

营业收入 6,003,328,085.44 1,094,393,370.90 



净利润 3,803,574.81 6,990,272.54 

注：上述2018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德锐投资持有公司 411,370,753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41.24%，为公司控

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德锐投资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的账面资产、提高资产质量、优化公司资产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五、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德锐投资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

的事前审查，对该项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的账面资产、控制应收账款风险、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

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相关关联

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7 月 12 日 


